

关于核查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问题的通知
区工信局：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2025年全市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工作，抽查中发现你单位牵头起草并出台的《泉港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泉港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泉港区鼓励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泉港工信规〔2024〕1号）文件中，含有:“（一）鼓励外地企业到我区开办工艺美术企业，通过自营或第三方网上平台交易买卖双方的且实际运营一年以上的企业（简称为B2C）（网上年销售额超过50万元的B2C企业，给予一次性1万元的奖励……）”等内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含有下列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的内容：（三）以外地经营者将注册地迁移至本地、在本地纳税、纳入本地统计等为条件，实施财政奖励或者补贴。”

请你单位就上述文件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关情况开展核查，核查事项如下：
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过程及结论；

政策措施可能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
政策措施适用例外规定情况；
政策制定机关关于政策措施是否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意见；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请于2025年9月1日前以书面报告形式将核查报告（盖章版及电子版），通过政务内网反馈至区市场监管局，核查报告应当包括核查情况和整改意见等内容，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联系人：姚雅真     电话：87979566

附件：1.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问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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